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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商文化: 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资料系列丛书” 总序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 也正是地方高校面临严峻挑战之时。 地方高
校应对挑战的抉择, 旨在选择 “立地顶天” 战略。 这一战略的基本意蕴, 实质上就

是地方高校作为服务地方的 “文化高地”, 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依托地方优势, 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形成创新科研成果、 学术品牌和人才培养

优势, 造福地方人民, 在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中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

曲靖师范学院位于素有 “入滇锁钥” 之称的云南省曲靖市。 曲靖地跨滇东、 滇

东北, 西接四川, 东联贵州, 向来是云贵高原中的历史悠久、 文化厚重之地。 在本

地众多的地方文化资源中, 明清时期云南铜业开发留下的文化遗产, 应是最为富厚
而又最具特色的。

滇东北是我国著名的川滇铜矿带上铜矿存储量最富厚的地区, 而滇东北铜矿最

富之地, 又在明清的东川府 (其辖地包含今曲靖市会泽县、 昭通市巧家县、 昆明市

东川区)。 该区域的铜业开发, 一般认为可以上溯到商代, 但最盛之时还是在明清

时期。 明代中后期, 东川府铜矿的私人采冶日渐兴盛, 诞生了有 “钱王” 之称的世

界最大铜币 “嘉靖通宝”。 自清代康熙后期开始, 东川铜矿渐渐为国家所介入, 以

“官本招商、 垄断采购” 为主要模式, 将采冶推向极盛; 乾嘉之世, 东川府供应了

全国 60%以上的铸币用铜。 深处乌蒙大山、 难于蜀道的滇东北, 也因之商贾辐辏、
官民聚集、 道桥广修, 成为不同文化区域的交汇地带, 迎来了其空前的文明盛世。

当时的东川府以一县一厅的编制, 列为名郡, 府治会泽县, 各省会馆庙堂聚集, 号

称一百零八所, 遗留至今, 生生将荒土僻壤的会泽县推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荣耀

之列。 也凭着这份文化积累, 清末民国, 叱咤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滇省风云人物如

唐继尧、 龙云、 卢汉、 罗炳辉等, 也多出于滇东北。 而整个滇东北, 虽深处乌蒙大

山, 难入胜于蜀道, 但至今仍是全滇传统汉文化保存最好而又人口稠密的地区。 这

是一个与滇东北铜业开发脱不了干系的奇迹。
如果将视野突破滇东北, 放眼全滇, 滇省从文化上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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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是在清代。 清代滇省首政便是铜务, 全国 60%以上的铜材来自滇东北, 而云
南全省则供应了全国近 85%的铜材。 滇西、 滇南皆有大铜厂, 既供应京城铸钱局,
也供应黔、 鄂、 赣、 浙、 闽、 粤等省的铸局采买。 铜业开发, 将云南与北京及全国
各地紧密联系起来, 形成空前的人员和经济、 文化交流, 从而最终完成这个文化一
体化的过程。

如果把视野再投向全国、 全世界, 进入青铜时代几乎就等于进入文明时代。 在
中国, 青铜时代还意味着国家时代的来临。 中国的青铜文明, 不仅是世界最灿烂的
青铜文明, 而且是中华民族本初性格的塑造者, 青铜器上沉淀的中国文明, 还在秦
朝大一统之前, 已然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实现了万里同风的格局。 而青铜时代之后,
铜作为秦汉以降最基本的货币材质, 持续推动着古代中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演变;
铜钱的铸造, 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朝代合法性的象征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 铜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最具贯穿性和代表性的金属。
斯宾格勒曾经说过, 每一种文化都植根于她自己的土壤, 各有自己的家乡和故

土的观念。 以滇东北铜业开发为切入点, 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铜的开采、 冶炼、
流通、 使用, 及其附带的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地理、 生态影响等, 就可以挖
掘其 “立地顶天” 的潜质。 我们暂且把这项研究称作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 从研
究资料上说, 这项研究拥有大量的文献、 考古、 文物、 田野、 地方特色资料等。 历
史遗存越多, 表明文化越发达, 因而, 要把这项研究做到 “顶天” 的程度, 至少在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我们成立了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 作为开展这项
研究的平台。

开启研究, 面对种类繁多、 数量巨大、 分布零散的资料, 进行系统的资料整理
是首要的任务, 所以我们先期出版这套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资料系列丛书”, 以为
研究方便之用。

这套资料丛书的编纂, 计划分为七大系统。 其一, 是散布于历代传统文献中的
资料, 如二十五史、 诸子百家等; 其二, 是明清时期的档案、 实录资料, 如清代奏
折、 《明实录》 《清实录》 等; 其三, 是考古资料, 包括考古发掘资料和考古调查
资料, 如铜矿遗址的发掘报告、 清代铜运道路的调查资料等; 其四, 是清代专业文
献资料的梳理, 如 《云南铜志》 《滇南矿厂图略》 《运铜纪程》 等; 其五, 是隐藏
在碑刻、 谱牒、 方志中的资料; 其六, 是国外档案资料和历代文人笔记、 小说等中
的资料; 其七, 是铜商会馆庙堂的详细建筑数据资料。 这些资料由于专业性强、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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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繁杂、 头绪繁多, 搜集难度很大。 因此, 我们采取边搜集、 边整理、 边出版的方
法和谋求广泛合作的思路, 以期尽快推进。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 本质上是一项以大量文献、 文化遗存为依据, 以铜商历
史文化为主要对象, 并进而认识云南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但在边界上, 它是
一门结合经济、 政治、 科技、 文化、 社会等史实的研究, 因此, 中国铜商文化的研
究涉及多个领域, 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特征, 并且由于长期被主流文化所忽视, 因而
具有开创性意义。 从目前已有的中国铜业研究来看, 也确乎如此。 但是, 我们的目
标, 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学科平台, 这个学科以铜的社会经济活动为内核, 没有具体
的学科边界, 只有规定的从铜的视角去窥探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切, 去思索中国的今
天和未来, 去为地方的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新的考量。

万事开头难, 踏实的起步, 是 “顶天” 的根基。 唯在勤、 唯在定、 唯在思、 唯
在行, 以小我之事业入于大我之情怀, 以宇宙之浩淼不足一眼之放量, 与诸君
共勉。

曲靖师范学院　 李国疆　 杨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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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铜业开发 (代序)

和秦汉以来的历代一样, 铜钱 (清代官方称制钱) 是清国家行用最广、 最深入
的货币。 就历代纵向比较来看, 在清皇帝看来, 似乎也是如此的, 康熙五十三年,
圣祖就曾自豪地对诸大学士说: “钱法流行莫如我朝, 南至云南、 贵州, 北至蒙古,
皆用制钱, 从古所未有也!”① 这不是虚言。 不过, 支撑清皇帝如此豪迈的, 正是清
代在秦汉以后空前蓬勃的铜业开发。 在圣祖皇帝说出这句话时, 清代的铜业开发还
未达到高潮, 他自豪的铜钱, 有不少还是由来自日本的高价进口铜铸造的。 清代的
铜业开发到达高峰之后, 岂止是蒙古、 云南, 就连新疆、 西藏, 同样是制钱流布之
地, 而且全部制钱的材质, 也可谓是自给自足的。 这种盛况的出现, 不是偶然的、
自发的, 而是清廷苦心经营的结果, 只是在清代, 国家诸政中, 才出现了所谓 “铜
政”。 “铜政” 所指并非简单的铜矿采冶, 而是 “一个涉及政治、 经济、 外交等多
方面的复杂系统” ②。 铜业开发, 与其他矿产开发相比, 具有最重要的地位、 最苛
刻而又最灵活的政策待遇。 通过这种苦心经营, 清廷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金融目标,
也即 “钱法” 目标。 当然, 这种目标的实现, 客观地还带来了清廷意料之外的积极
和消极影响。

一、 清代的铜业开发及其历史地位
清代的铸币业是从努尔哈赤建国就开始的, 当时铸造了天命通宝钱, 但是其可

考的铜业开发却是入关之后的事。 顺治初, 清廷定鼎北京, 即开始大规模铸钱, 京
师户工二部, 当时统治所及各省、 镇, 皆铸顺治通宝钱。 但铸钱的铜材来源, 主要
的应当还是利用了明末矿业滥采获得的铜材。 清廷认为明亡于采矿, “鉴于明代竞
言矿利, 中使四出, 暴敛病民”, 于是国家放弃组织采冶, “听民采取、 输税于
官”③。 国家获得铜材的方式只依靠矿税, 但是当时的清廷正在开创阶段, 天下纷
扰、 户口减耗, 是难以保证国家铸币用铜的。 而顺治初年大开铸局后, “户部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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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实录·圣祖实录》 卷 259 《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己未》, 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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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钱足用, 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 余准废铜输官, 偿以直, 并禁私铸及小钱、 伪
钱, 更申旧钱禁”①, 可见当时清廷在尚未征用民间废铜的情况下, 其铸币铜材都
是充足的, 其充足程度甚至达到禁用明崇祯前旧钱的程度, 若非接收明廷的现成铜
材, 断难如此。 不过, 也就十年后, 铜材便耗尽了, 官府便不得不强索民间之铜,
“以输官久不尽, 通令天下, 限三月期毕输, 逾限行使, 罪之”②。 又据 《清实录·
圣祖实录》 卷 2 《顺治十八年五月戊午》 载户部议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之弼条奏
中有 “钱局宜查铜本, 应请饬钱法侍郎, 即将各局未完本息严限追完报部” 的条
目, 此时圣祖登基未久, 可见专门获取铸币铜材的 “铜本” 制度, 至晚在世祖去世
前, 已在户部设立专项资金, 宣布建立了。 但是, 尽管如此, 清廷对政府性的、 大
规模的铜矿采冶 (也包括其他矿产), 也是禁止的, 怕的是矿徒聚集生乱, 危害刚
刚入主中原的清国家, 所以当时 “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 中旨常慎重其事”③。 直
到康熙十四年 (1675), 清廷制定和颁布 《开采铜铅例》, 才正式宣告了清代铜业
开发的开始, 该例规定 “产铜及白黑铅处所, 有民具呈愿采, 该督抚选委能员监管
采取。 若地方官不准, 愿采之民赴部控告, 查果采得铅铜者, 将不准采地方之官革
职”④, 名义上是开禁, 实质上便是鼓励了。 康熙十八年, 户部等奉旨制定钱法, 会
议十二条上奏, 既规定各地关差为京师铸钱局买铜的办法, 还明确规定了地方自督
抚以下监管铜铅采冶, 随后又修改征课办法: “各省采铜铅处, 令道员总理, 府佐
分管, 州县官专司, 任民采取。 八分听民发卖, 二分纳官, 造册季报。 近坟墓处,
不许采取, 事有未便, 该督抚题明停止。 道厅官如得税铜铅, 每十万斤纪录一次,
四十万斤加一级; 州县官得税, 每五万斤记录一次, 二十万斤加一级; 所得多者,
照数议叙; 上司诛求逼勒者, 从重议处。 其采取铜铅, 先听地主报名采取; 如地主
无力, 听本州县人报采, 许雇邻近州县匠役; 如有越境采取, 并衙役扰民, 照光棍
例治罪。”⑤ 明确了任民采取和官府监管的办法, 并将地方官的考绩纳入其中, 这
就是制度性的鼓励了。 但是, 之后又有严禁、 缓禁的政策反复。 不过, 终康熙之
世, 清廷对铜矿采冶的基本态度始终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地方政府、 百姓的利益之间
进行平衡⑥, 禁止大规模的采冶, 但默许民间寡少、 分散, 为生存计的采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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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 卷 124 《食货五》, 中华书局 1998 年点校本, 第 36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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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也有例外。 在云南, 由于地处边疆, 在大规模采冶条件下, 动乱发生,
国家安全仍有一定保证, 而康熙四十年 (1701) 以后, 清廷已无法按额进口日本铜
材, 所以康熙四十四年 (1705), 圣祖终于同意官局铸钱可兼采滇铜, 于是政府主
导的大规模滇铜开采由此获得合法地位。 政府介入的方式, 就是奠定了日后滇铜开
发空前盛况的 “放本收铜” 政策, 即由政府在云南省城设立国家注资的官铜店, 官
铜店出资招募商人组织采冶或贴补既有商人扩大开采, 商人所得在正常税课之外,
将余铜按官定价格专卖于官铜店, 即所谓 “官为经理, 嗣由官给工本”①。 这个政
策降低了商人投资铜冶业的成本和风险, 调动了民间商人和资本的参与积极性, 清
代铜材供应由此逐渐走上了自给之路。

世宗即位, 虽然也禁止采矿, 但对云南铜矿仍延续了康熙旧政, 并且还令云南
代京局铸钱。 同时, 雍正四年 (1726), 经过强势改土归流的昭通、 东川二府, 由
四川划属云南, 中国川滇铜矿带上铜矿储存最丰富的地区也便相应地获得了政府主
导的大规模开采待遇。

高宗即位, 一改乃祖、 乃父政策, 首先在乾隆二年全面开放了采铜之禁, “谕
凡产铜山场, 实有裨鼓铸, 准报开采”②, 然后又以诸矿皆系 “天地间自然之利,
可以便民”③ 为借口, 默许金银等矿的开采, 到乾隆八年 (1743), 经过大学士、
九卿会议, 高宗批准, 矿禁终于全面开放。 高宗不仅放开了矿禁, 为鼓励采冶, 还
接受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对不同地区不同矿种因时制宜地进行收买和抽课。④

于是, 乾隆朝的矿业政策便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当然, 这种灵活性也只体现在攸关
鼓铸的铜铅采冶上, 这两项是国家必须介入的。 对于初开之矿、 矿苗不旺之矿, 在
税收、 通商、 官买铜价等方面都给予较大优惠, 税课可暂免, 通商自卖比例也因地
因时制宜, 甚至高达七分, 以便培育商力、 培育大矿。 即便在京局铸币所维系的滇
铜上, 到乾隆三十八年 (1773), 也将贵州铜矿通行的 “一分通商” 办法推广到云
南矿场, “每百斤给厂民通商铜十斤”⑤。 正是在乾隆朝灵活政策的促进下, 整个清
帝国, 除满洲、 蒙古以龙兴之地, 直隶、 顺天以京畿重地, 山东以圣人故里, 皆禁
止采矿外, 其他各地, 西至新疆、 南至海南, 凡有铜铅之地无不报请采冶。

清代铜业开发的盛景, 一直持续到嘉庆中期, 之后, 随着矿脉的衰竭、 矿场周
边林木的砍伐殆尽, 到道光时期, 以滇铜为例, 其盛年所产已不足 300 万斤, 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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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六年 (1811) 中衰前夕千万斤的三分之一。① 咸丰、 同治年间, 又因太平天
国、 云南回民起义等的打击, 乾隆朝耗时几十年完善的铜政, 遂为断绝。 同治、 光
绪间, 清廷谋求融入世界潮流, 大开矿藏, 铜矿采冶已无禁区, 密迩京师的直隶平
泉州也开铜矿, 唐炯以巡抚衔专责云南铜矿, 官督商办、 引进机器, 最终也无力回
天。 有清一代的铜业开发在竭力挣扎中, 最终走向结束。

清代的铜业开发在广度上, 是历代所难以企及的。 就深度而言, 及于西南重山
之中, 万里转运以达京局; 其动用的人力, 虽无确数, 但 《清史稿》 载云南铜矿场
“大厂矿丁六七万, 次亦万余。 近则土民远及黔、 粤, 仰食矿利者, 奔走相属”②,
而云南铜厂在其盛时, 据研究者的统计, 同时开采的矿厂基本保持在 30 所以上,
最多时达 46 所,③ 若再加上全国其他地方, 及服务于铜矿采冶相关产业的人口, 其
数目之巨就可想而知了, 当是秦汉以降的历代之最。 从铜产量来说, 在清之前, 中
国历代铜产量明确记录最高的是北宋元丰元年 (1078) 的 “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
百六十九斤”④, 但是仅有一年时间, 其他绝大多数时期能达数百万斤就算多了。
而在清代, 只是滇铜的产量, 据王德泰先生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户科
题本等资料考证, 云南铜矿年产最高可达 1300 余万斤, 通常保持在 1000 万斤以
上”⑤, 这个通常的时间接近 60 年。 不过, 若与汉代相比, 清代的数据恐怕只能屈
居其下。 史载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 至平帝元始中, 成钱二百八十亿
万余云”⑥, 据秦晖先生的考证, 此处亿即十万, 二百八十亿万即二千八百亿⑦。 以
每枚五铢钱标准重量 3. 5 克计, 则共需铜 9. 8 亿千克, 即便以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
五年 (5) 计, 123 年间平均每年用铜近 800 万千克, 而在清代盛时每年铸钱用铜
也还不到 600 万千克。 清代铸币用铜之盛在乾隆朝, 自乾隆四年 (1739) 起, 京局
铸钱每年用铜 6331440 斤⑧, 加上地方铸局用铜, “岁需九百余万”⑨, 清代每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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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 600 克①, 以其中位值 590 克计, 则合今 531 万千克, 显然是没有汉代高的,
加上其他用铜, 也当不会超过。 当然, 汉代新钱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废铜重铸而成,
因此这个数值并不等于每年的铜产量, 但是也须注意, 汉时的铜并非全部用来铸
钱, 车马、 兵器、 乐器、 生活器皿等所在都有用铜处。 考古发现中, 汉墓中的铜器
也是秦汉以降最多的。 汉代非铸币用铜, 是常常禁用铜器的清代所无法比拟的, 仅
西汉里 123 年的时间跨度也是远长于清代铜业开发盛时的, 因此即便当时平均每年
产铜 800 万千克也不是没可能的, 清铜的产量也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 就开采难度
来说, 清代的采冶技术并不比汉代高, 而山深水远、 易采铜矿的稀少, 也不是汉代
可比的。 因此, 总的来说, 清代铜业开发当是秦汉以来的又一个高峰。

二、 清代铜业开发的意义
清代大一统的广大和深入程度是历朝所不及的, 其行用铜钱之广, 也是历代之

最, 其铜钱供应之充足, 也是秦汉以后所无。 相较汉代去青铜时代未远, 汉以后一
千五百年, 历朝历代都未如此充足地供应过铜材, 清代铜业开发所取得的成就便愈
发难能可贵。 综合来看, 其积极意义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 为清代的长久太平提供金融保障。 清代的 “康乾盛世” 是我国历代王朝
的治世之最, 清代国内秩序的稳定、 民生的安定, 也是历朝之中最长的。 太平时
期, 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维护经济秩序, 促进经济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调配资
源、 重组秩序, 发展生产、 传播文化, 抵御外侮、 拓展疆域, 打造升平治世。 发展
经济中, 良好金融制度的保障则是重要的前提, 因为一切资源、 人力的调配、 组织
都是以钱撬动的。 对此, 中国历代代不乏例, 可以说每一个治世都是国家在反私
铸、 盗铸、 毁钱的金融斗争中获得胜利才开创出来的。 国家金融秩序稳定的长久
(在中国古代其实就是货币供应的充足, 或者说就是铜材供应的充足) 往往决定了
治世的长久。 比如汉朝自武帝铸五铢钱, 并将铸币权垄断到中央后, 盗铸、 私铸才
不能扰乱国家的金融秩序, 而相应的, 刘氏汉朝的统治长度, 汉以来, 无朝能及。
在清代, 乾隆之前, 康熙、 雍正时期, 多次严禁盗铸、 毁钱, 甚至禁止官民使用铜
器, 妄图从源头上断绝之, 但始终不能如愿。 直到乾隆时期, 全面开放采铜之禁和
使用铜器之禁, 铜材供应日趋充足, 盗铸、 毁钱等弊反而趋于缓解; 而高宗自诩的
“十全武功”, 也无不是海量铜材化作的铜钱所铺出来的; 清代极盛和清代铜材供应
极盛同时出现在乾隆朝, 显然不是偶然的。 陈雨露先生的畅销大作 《中国是部金融
史》, 所讲述的其实也是一部铜材供应丰缺撬动的中国古代盛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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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在开发边疆、 巩固边疆, 促进边疆和内地的经济、 文化一体化进程中起
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铜业大开发, 主要集中在西南边疆滇黔川桂地区, 其供应了清
国家 90%以上的铜铅资源。 而这些地区, 山高水深, 交通艰难, 民夷杂处, 经济文
化落后。 铜业大开发的前奏, 就是国家行政资源的强势介入, 雍正时期, 西南规模
空前的改土归流就是国家行政资源的主要介入方式, 而行政资源本身是经济、 军
事、 文化等的综合资源。 行政资源的强势介入, 至少为改土归流地区开垦出了先进
文明生长的土壤。 但是, 如果没有后续的先进文明的主动而持续的大量进入, 则还
是可能 “由夏变夷”。 对西南边疆而言, 铜业大开发正是确保内地先进文明主动而
持续大量进入的吸引内核。 当时西南地区人流涌入的盛况, 官员都是感到触目惊心
的, 如贵州按察使介锡周奏贵州米贵之由所云 “黔省崇山峻岭, 不通舟车, 土瘠民
贫, 夷多汉少……自雍正五六年以来……加以银、 铜、 黑白铅厂, 上下游十有余
处, 每厂约聚万人、 数千人不等。 游民日聚, 现今省会及各郡县, 铺店稠密, 货物
堆积, 商贾日集。 又如士庶一切冠婚丧祭, 争趋繁华, 风俗日奢。 且新疆大村小
寨, 暨各处僻乡, 酿酒日多, 是皆川、 粤、 江、 楚各省之人, 趋黔如鹜, 并非土著
民苗”①; 而在铜产最盛的东川府, 其府治会泽县至今仍保存下来闽、 黔、 鄂、 赣等
八大会馆, 并各寺观庙堂一百余所, 昔日喧嚣繁华游客睹想。 同样产铜且为京铜运
输所必经的昭通府 (今云南昭通地区), 虽深处乌蒙大山, 但铜冶繁兴为之留下的
是至今人口稠密、 华夏古风全滇首善的悖论奇迹。 与东川、 昭通类似, 由于铜业大
开发, 西南产矿之地, 大多一跃成为比肩内地的文明之区。 人流、 文明的进入, 必
定伴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 交通状况的改善也必会促进各色人流裹挟着诸文明因素
进入, 因为采铜、 运铜而留下的西南地区的道、 桥修建记录, 也是史不绝书。 如乾
隆五年至十三年 (1740—1748), 在张允随主持下, 一度修通了金沙江航道, 使滇
铜、 川米能够自由上下; 在陆路上, 乾隆十七年 (1752), 为运铜之便, 在牛栏江
建成大木桥, 并在腊溪河、 硝厂河各建成木桥②, 当时修建的桥道, 至今仍有保存。
桥道的修通, 对于保卫边疆也具有重大意义, 高宗时期征讨缅甸, 其调兵、 运粮大
多利用了铜运道路。 就是在保卫西南边疆上, 不仅运铜道路可供利用, 该地所产铜
材也被就地运往前线, 铸造铜炮。 不光在西南边疆, 在新疆, 从事铜业生产的兵
丁, 也常被临时调来防守城池, 为中央政府安定新疆、 抵御外侮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清代后期, 开采边疆铜矿 (也包含其他诸矿) 也被上升到了 “杜他族之窥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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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裕国筹边至计”① 的高度。
第三, 为消化激增的人口, 缓解土地和人口的矛盾, 收纳游民等, 开辟了重要

途径。 清代是我国人口大增长的时期, 从康熙末到乾隆末的八十余年间, 据周源和
先生的研究, 我国人口增长了三倍, 人均耕地也从康熙时的接近 6 亩下降到乾隆时
的不足 4 亩②, 而 “清代生产力水平下的 “温饱常数” 在每口 4 亩上下。 此线之上
社会就兴平, 此线之下社会就动乱” ③ 。 高宗在其末年也感受到这份压力, 不禁感
叹道: “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 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 且民户既日益繁多,
则庐舍所占田土, 不啻倍蓰。 生之者寡, 食之者众, 于闾阎生计, 诚有关系。 若再
因岁事屡丰, 粒米狼戾, 民情游惰, 田亩荒芜, 势必至日食不继, 益形拮据。”④ 到
道光年间, 人均耕地甚至下降到不足 2 亩⑤, 但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 清国家
的安定秩序基本还是维持住了的。 这与马铃薯、 玉米等土地适应强、 产量又高的农
作物大量种植有关, 但是, 其间失去土地的人民必定还是很多的, 他们也需要生
存。 同时, 民间还有大量不愿从事耕作、 经商的游民, 他们也需要生存。 而为他们
中的多数提供了生存空间的其实就是以铜矿采冶为主的矿业开发。 实际上清廷能最
终开放矿禁, 也是大量矿民反逼的结果。 清代矿场所聚集人员之巨, 前引 《清史
稿》 已能概见。 而从高宗对行川陕总督事尹继善奏报四川乐山铜矿事所发的一道上
谕中, 我们更能看出清廷最高决策层对矿场吸纳消化流民的基本态度。 其云: “向
来京外鼓铸, 洋铜而外惟仰给滇铜, 艰于采运, 诚令多得数处旺厂, 广资接济, 地
方穷民, 亦得藉以佣工觅食, 于民生大有裨益。 若谓川省向有啯噜子为地方之患,
恐开采铜厂, 或致滋事, 不知此等匪徒, 即不开厂, 任其流荡失业, 尤易为匪, 惟
在经理有方, 善为弹压, 不致生事滋扰。 俾铜斤充裕, 鼓铸有资, 将来钱价亦可渐
平。”⑥ 这是一种通过矿场把游民的破坏力转化为生产力的态度。 显然, 清代铜业
大开发在消化流民, 尽可能保持安定秩序上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三、 清代铜业大开发的弊病
凡事有利必有弊, 清代铜业大开发, 固然在多方面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但

是, 其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 略言之, 有两大端, 其一是在错误的历史时机竭力做
了一件正确的事, 其二则是对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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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我们说第一点。 清代的货币体系, 是实质上的银 -铜复本位制, 应该说
这迎合了当时世界金融潮流中货币贵金属化的趋势, 但是其银的提供, 根本上对外
依赖海外的进口, 对内则仰给于银商的兑换, 这就注定了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易动。
每一次白银供给的丰缺变动, 都会引起整个银钱比价的波动, 从而带来金融秩序的
紊乱。 同时, 当时世界金融还存在货币信用化的趋势。 我国自宋代以来, 国家金融
体系中就流行信用货币中较高级的钞法, 甚至清顺治初国家也还行用, 因此这种趋
势在国内还是存在的。 但是, 面对国内经济恢复、 商业发展, 需要更多货币时, 清
廷决策层却决然地摒弃了钞法, 而在提供充足铜钱上费尽心思, 滇铜的开采则使这
种心思成为可能。 但是, 清廷虽然成功地供应了充足的铜钱, 凡政府一切征收却又
需折合为银, 银钱之间的兑换, 便无一日可缺。 而本无自主控制的白银, 虽然国家
规定了与铜钱的兑换比率, 但在实际中, 却是按供求关系和实际重量进行兑换的。
这样的金融货币体系, 面临近代以来先进国家的金融入侵时, 就无法发挥金融系统
对资源的吸收和调配能力, 从而无力为近代化的政治、 经济改革垫付成本, 最终阻
碍了我国的近代化进程。

其次, 我们说第二点。 我们知道清代的矿冶技术和两千年前相比, 几乎没有进
步, 这从与湖北大冶铜绿山的先秦采矿遗址的对比中不难看出。 矿石冶炼的燃料,
几乎全部来自燃烧木材的炭薪, 这就需要砍伐森林。 根据时人的记载, “得铜百斤,
已用炭一千数百斤矣, 此煎铜之大略也”①, 按照这个比率, 据研究者计算, 清代
每年生产 1000 万斤铜材, 需砍伐 7100 公顷, 即 71 平方公里的森林②, 以达到 1000
万斤的 60 年计算, 则要损毁 4200 余平方公里森林。 这个问题, 凸显得也很早, 还
在滇铜盛时的乾隆后期, 王太岳即发现问题, 严厉指出 “硐路已深, 近山林木已
尽, 夫工炭价数倍于前”③。 于是, 就此长久下来, 原本 “幽箐深林、 蓊荟蔽塞”
的东川府快速地沦为童童秃山, 至今仍是世界泥石流地质灾害的样本地区。

(原文载于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1 期, 作为序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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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书依据 1985 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清实录》 整理汇编。
本书资料以 《清实录》 的编辑顺序为序, 按帝王顺序分别重新编号; 编号时, 以卷为

单位进行, 同一卷下有若干条记载的, 以其干支顺序依次摘录, 不分别再次编号。
本资料中含铜资料的收录、 取舍原则如下:
一、 内容无相关性的含铜地名, 不录。
二、 铜炮、 铜印及其他铜器, 未提及数量或重量的, 且没有与铜政、 铜业直接相关的,

不录。
三、 含铜资料摘录, 原则上以 《清实录》 中日干支下的每条记载为单位。 若该条资料

中, 虽含有符合本书收录标准的资料, 但只是夹杂在大量无直接相关的资料中, 则以省略
号的形式, 进行适当省略; 省略时为呈现原文的结构, 有时省略号为独立成段。

本资料的点校原则:
一、 尽量保持原文的连续性, 并呈现原文的多层次引用特点; 标点符号, 不在字面

衔接

相似之处强求统一, 尽量根据具体内容的具体句群关系, 给出标点。
二、 《清实录》 中引用的奏折, 名称和内容并没有严格区分, 混淆不清、 长短参差, 所
以, 在本资料中, 凡引用奏折, 奏折名与奏折内容, 但以其文字长短和句子难易为准,

简短者不加标点, 长、 难者加引号标出, 一般不作书名号处理。
三、 有今字的古体字改换为今体标准用字, 电脑输入法无法打出的字, 用电脑软件

合成。
四、 文中需要加注处, 在行文中以 “ ()” 标注在其后; 人物名称、 官名需要补充, 才

能使资料相对完整的, 亦用此符号补充。
附录中索引编制方法:
一、 本资料的索引序号, 以每条资料前的编号 (而非 《清实录》 中的卷号) 为检索

依据。
二、 附录一中, 中央主要部门类别, 限于本书中出现次数较多的; 省份以清代省名为

准, 此两类亦以各自实际数量作一定集中处理。 国别, 按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洋铜类,
包含西法炼铜的内容。

三、 附录二、 三, 以地名、 人名的拼音字母为序排列; 拼音相同的则按在资料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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